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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四川省妇幼卫生事业评析
张 玲

(川北医学院 人文社科学院,四川 南充637007)

摘 要:抗战时期中国初生婴儿、产妇高死亡率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普遍忧虑。四川省由于地处西部内

陆,科学生育观念尚未被民众接受,妇幼卫生事业的发展显得更为迫切。抗战时期妇幼卫生工作在四川省大

多数市县开展起来,而尤以成都市的妇幼卫生工作在全省开展得最早、最全面、也最好。但受到多种客观历史

条件和抗战这一大的政治环境的制约,战时四川省妇幼卫生事业覆盖面窄,受众有限,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和民

众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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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乃是国家与国家之间人力资源的较量,其凸显了国民体质、数量的极端

重要性。抗战时期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生死考验,同时它又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1]。
民族觉醒的意识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而对民族自身身体素质的关注和焦虑,并促使

政府大力发展公共卫生事业,使抗战时期又成为民族医疗保健意识的重大觉醒时期[2]。本文拟通

过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四川省开展妇幼卫生事业相关史实的重述,探讨在战争与社会转型这一

历史语境中,国民政府对发展妇幼卫生事业在观念上的转变,以及它在制度和实践层面所作出的种

种努力及其产生的作用与影响。

一

  抗战时期中国以每千产妇15人的死亡率、每千初生婴儿200人的死亡率居各国之冠。中国产

妇、婴儿群体的死亡率不但远远高于先进的欧美各国,也与墨西哥、印度等国家有相当的差距。
抗战时期四川省(含今川、渝两地)由于地处西部内陆,科学生育观念尚未被民众接受,妇幼卫

生工作的开展显得更为迫切。大足县卫生院院长何俊明在《卫生通讯》撰文指出,“(大足县)一般的

妇女,都是极度封建,有病怕羞,不愿检查,不受治疗,甚至宁死在家里,也不愿叫别人知道”[3]8-9。
据遂宁县卫生院报告,该县“一般产妇,多蹲于地上,自己接生,稍贫者,于生产之后继续操劳,因而

产妇之产褥热,产后大出血,子宫脱出等病例,多不胜举,初生儿患脐风亦多”[4]4-8。而在四川省边

远山区,“土著妇女生育时也自行料理,不愿他人帮助,小孩的脐带,由母亲自己咬断,用布片包紧,
后略将小孩身体洗擦,便算完事”[5]6-9。

抗战时期中国初生婴儿、产妇高死亡率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普遍忧虑。妇幼群体保健的极端重

* 收稿日期:2011-12-05
作者简介:张玲,历史学博士,川北医学院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抗战时期公共卫生建设及其意识变迁研究”(12YJC770071),项目负

责人:张玲;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川陕医药卫生史研究”(12SA021),项目负责人:

张玲。



要性为政府和社会所认识。“民族幼苗‘孕而生’,‘生而活’,‘活而存’,‘存而养’,‘养而壮’,‘病而

治’”等各种问题,与“国父民族主义明白昭示”相联系,被看成“整个社会之责任,大家均须努

力”[6]4-10。战时社会部多次发起保护妇婴运动,并通过《儿童福利办法》等法规,保障妇幼群体的福

利。社会部部长谷正纲也在《儿童福利》杂志上撰文《儿童福利就是民族福利》,为维护儿童福利摇

旗呐喊[7]。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在全省首届卫生行政技术会议上,将中国国民体格不健全的首要

原因归纳为,“妇女在生产之后,不讲求卫生,也不知道保护婴儿,因之婴儿死亡率非常之高”,呼吁

“极力设法改进”[8]4-7。战时四川省通常以“保婴为保健之基础,保健为强种之基础,保种为强民之

基础,强民为强国之基础”作为宣传妇幼卫生工作的口号[9]8。由标语可见,保婴被视作民族保健事

业的基础。《卫生通讯》对于应如何理解这一观点作出解释,认为“婴儿是人生的基础,身体健康与

生活习惯均在这时养成。有健康的婴儿才有健康的儿童与青年。于是才有健康的国民,从事于建

国的工作,国家才会富强起来;于是保婴又是强国强种的基础”[10]6-7。在四川省公共卫生实施体系

中,妇幼卫生事业被给予特殊的关注和保护。1940年5月行政院公布之《县各级卫生组织大纲》对

县卫生院、卫生分院、卫生所、保卫生员承担的妇幼卫生工作职责均有具体规定。四川省制定的《四

川各县卫生院组织计划》、《四川省各县卫生院组织规程》等法规对县卫生院办理“全县妇婴卫生事

项”也作出了明确规定(见表1)。
表1 战时相关法规对妇幼卫生工作的有关规定表

《各县卫生院组织章程》 《县各级卫生组织大纲》 《四川省各县卫生院组织规程》

《各县卫生院组织章程》第四项
规定:“卫生院设妇婴卫生室”,
妇婴卫生室掌理“全县妇婴卫生
事项”;其中之《工作提要》规定:
“县卫生院设立妇婴卫生室除提
倡新法接生外,并作育婴常识之
指导”。

第二章第七条第八项规定:“办理全县妇婴
卫生”为县卫生院之职掌之一;第三章第十
三条第五项规定“推行妇婴卫生办理安全助
产”为卫生分院之职掌之一;第四章第十八
条第三项规定,“推行安全助产及妇婴卫生”
为卫生所之职掌之一;第五章第二十条第二
项规定“为保内儿童种痘”为保卫生员工作
项目之一。

第三条第三项款规定:“办理全
县妇婴卫生事项”为卫生院之职
掌之一。

  注:参见《四川省各县卫生院组织计划》,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民113,案卷号:112,第25页;《县各级卫生组织大纲》,四
川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民113,案卷号:145,第16-20页;《四川省各县卫生院组织规程》(1942年3月19日公布),载《卫生通讯》
(法规专号),1944年1月,第33期,第22-23页。此表格根据以上资料整理而成。

抗战时期卫生行政系统是政府行政体系的组成部分,定位为“政府所设,为人群谋利之事业机

关”[11]11。四川省档案馆收藏的《四川省各县卫生院收费办法》规定,“为实施公医制度起见,凡一切

医药皆以不收费用为原则”[12]31。公立卫生机构通过“低收费”或“不收费”等方法,吸引妇幼群体前

往就诊。以成都市保婴事务所为例,在成立之初,其“普通挂号全免”,“手术及敷料费一至五元”,且

规定“贫寒者按情酌量减免”[13]12。为尽快使成都市民周知,保婴事务所在《新新新闻》上刊登广告,

宣称其“免费诊治妇婴疾病、产前产后检查”[14]。1942年1月,成都市三个保婴事务所以“百物飞

涨”,“为适合时市起见”为由,认定“收费规则,确有稍加更改之必要”[11]11,请求省卫生处同意更改

收费规则。更改后的收费规程规定,“初诊贰角,复诊壹角”,“普通接生费贰拾元”,“药品照原价收

费”,且“贫苦者酌量情形减免”[11]13。与各私立医院、诊所相比,其取费仍然极低,显示出公立卫生

机构医疗服务的“公共”性质。

如果说有关文件规定的关于妇幼群体卫生工作的内容还显得比较笼统的话,那么四川省卫生

实验处所属成都保婴事务所组织章程第四条的规定,则全面而具体的反映了战时四川省妇幼卫生

工作的主要内容(见表2)。



表2 成都保婴事务所职掌表

卫生教育方面 健康方面 预防方面 诊病方面

育婴方法训练、卫生
常识讲演、儿童健康
比赛、儿童卫生习惯
训练、卫 生 展 览、家
庭访视、幻灯表演

孕妇产前与产后健康检查、婴儿
健康检查、儿童健康检查、孕妇
接生、(婴 幼 儿)缺 点 矫 治 及 复
查、(婴 幼 儿)定 期 身 长 体 重 测
量、(婴幼儿)清洁检查

牛痘苗接种、免
疫测 验、(各 类
传染病疫苗)预
防注射

门诊:经本所接生产妇、经本所接生之
婴儿及儿童、经本所健康检查之婴儿及
儿童
出诊:经本所接生之产妇未经满两周
者、经本所接生之婴儿未及满月者

  注:参见《四川省卫生实验处成都保婴事务所组织章程》(1939年10月),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民113,案卷号:169,第69-
70页。本表据此整理而成。

从表2可以看出,妇幼卫生工作的内容包括孕妇、婴儿及儿童保健三个方面。而其中最重要的

内容乃是推广新法接生。新法接生即“曾受科学训练如医师,助产士等接生”[6]4-10,其对降低孕妇和

婴儿两者死亡率都极其有益。旧法接生以“未受科学训练如姥姥、亲属、自己等接生”[6]4-10。中国初

生婴儿死亡率居各国之首,“以旧法接生为其主因”。新法接生包括三个环节,即“产前检查、接生及

产后检查、知识的灌输”。“产前检查至关重要,可以矫正胎位及诊治妇婴疾病,指导孕期卫生,预防

难产、早产、死产等”,对孕妇和胎儿均有极大的益处[6]4-10。据成都市调查统计,“经产前检查者死亡

率(指婴儿死亡率———引者注)为8.2%,未经产前检查者为14.91%,约高一倍”。新法接生采取

“消毒接生法”,可以预防脐风减低其(指婴儿———引者注)死亡率。再加上对孕妇生产大出血、产褥

热的处理等,也可降低孕妇死亡率。产后环节包括对孕妇“产后调理”、婴儿“矫治缺点”及“指导育

婴常识”等内容。

二

  (一)成都市妇幼卫生机构及其开展工作情况

作为四川省的省会,成都市具有四川省“首善之区且为中外人士观瞻之地”[15]的特殊战略地

位。因此,中央卫生署和省卫生实验处对成都市的妇幼卫生工作给予了一定的政策倾斜。抗战时

期,四川全省只有成都市设有专门的妇幼卫生机构。

1939年11月1日,成都市保婴事务所在市东新街成立,由程美玉担任所长。1940年7月,“以
成都市人口之多,市区之广,一所保婴,实属不敷分配”,保婴事务所在市东城根街增设分所一所,最
初由徐幼慧担任所长,1941年2月由蒋良英接任所长。原成都市保婴事务所改称成都市第一保婴

事务所[16]77。1941年3月10日,成都市第三保婴事务所在北门正通顺街增设,叶式钦任所长。保

婴事务所主要工作职责为“关于妇婴卫生教育保健预防治疗等事项”,是一个集治疗、预防与研究于

一体的妇幼卫生机关[17]。

1943年,四川省立妇婴保健院在成都市成立,聘请全国知名妇婴保健专家杨崇瑞担任院长,其
主要职掌为“关于收容产妇、小儿各科病人及调查婴儿之死亡原因,并研究产妇、小儿各科疾病之防

治问题及训练妇婴卫生工作人员等事项”[16]77。与市保婴事务所不同,省立妇婴保健院还负有“领
导成都各保婴事务所与各县卫生院妇婴室,以推动全省妇婴卫生及训练妇婴卫生工作人员为中心,
兼为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之实习场所”的功能[18]。

成都市的妇幼卫生工作在全省开展得最早、最全面、也最好。其包括的主要内容如下:1.成都

保婴事务所组织章程规定的内容,三个保婴事务所均有开展。2.编就《孕妇、婴儿保健须知》、《婴
儿保健与儿童饮食须知》等广事宣传。3.每年四月四日儿童节,举行婴儿健康比赛与妇婴展览。

1941年儿童节,“成都市儿童健康比赛获奖之二十五名儿童,百分之九十曾在成都保婴事务所受过

健康检查及缺点矫治”[19]20。4.婴儿死亡率及其死因调查。
“因鉴于各大都市,如北平,上海,南京,广州等对于各该市婴儿死亡率及其死因,均有详细之统

计报告,但号称西南文化中心之成都,尚未有关于此项之调查”。1943年,由省立妇婴保健院杨崇

瑞主任建议,中央卫生实验院拨给国币贰万元,成都市第一保婴事务所就婴儿死亡率及其死因的调

查[6]4-10。此次调查“聘请有经验之助产士(潘淑元)公共卫生护士(赵敬荣)”负责,“本所(成都市第



一保婴事务所———引者注)职员(医师助产士等)全体动员参加协助”。自1943年2月开始调查,调

查队“每队由二至三人负责,每日以两队出发,平均每日调查五十婴儿”。先由城东区渐次推及城

北,城南,城西各区,调查家庭“不分贫富,不论职业,或受教育与否”,采取“大街小巷,挨家挨户探

询”方式,调查对象为“自民国三十年七月一日至三十一年六月三十一日一年内出生之婴儿”,除“间

有深屋大厦,庸仆拒绝传达,及户主外出者”外,共计调查“五千余出生婴儿”,“约占全年出生数之

半”[6]4-10。通过分析调查资料,保婴事务所统计出婴儿死亡率及近因、婴儿死亡及其远因、初生儿死

亡率及其接生者、两周内初生儿死因与其接生者,死婴与其年龄,死婴与其胎次,死婴出生及死亡月

份,死婴与其疾病等8种表格,对从事成都市或四川省的妇幼卫生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参考[6]4-10。

在保婴事务所的努力下,成都市的妇婴死亡率大大降低。据成都市区三个保婴事务所的工作

统计,至1944年,“每月平均可接生三百二十个左右,已达成都市人口生产率百分之三十。所料理

之产母死亡率,由千分之十五减至千分之三,婴儿死亡率亦由千分之一五四降至千分之七三”[20]2-5。

在成都市,“平日对于(保婴事务所———引者注)就诊接生,颇为一般人士所称许”[21]34。由此可见,

战时成都市的妇婴卫生工作开展得还是很有成效的。

(二)各县妇幼卫生工作开展情况

除成都市外,四川省其余各县市没有专门的妇幼卫生机构,但各县卫生院大多设有“妇婴卫生

室”,“办理全县妇婴卫生事项”(见表1)。除少数不具备开展该项工作的县卫生院外,大多数县卫

生院均开展了妇幼卫生工作。妇幼卫生工作作为县卫生院常规工作之一纳入省卫生处制定的月工

作报表[22]18-23。且随着各县卫生事业的发展,开展妇幼卫生工作的县份逐渐增加。笔者选取中等水

平的县卫生院———江津县卫生院为例进行考察。江津县卫生院于1940年7月由省立戒烟医院改

组成卫生所,于同年11月改组成县卫生院。该院“设院长一人总管院务,医师二人,护士四名,公共

卫生护士一人,助产士一人,药剂生一人,事务员二人,助理员五人”[23]6-9。自改组为县卫生院后的

10个月内,其从事的妇幼卫生工作如下[23]6-9:1.产前检查———矫治孕妇不应有之疾病,共查二百四

十一人。2.产前访视,每日午后派助产士和公共卫生护士到孕妇家庭访视,指导家庭环境卫生及

妇婴卫生常识。3.新法接生,起初二三月,每月仅三四人,五六月即有十余人,现已接五十二人,此

项工作已推行到麻柳坪和双菊乡等地。4.产后访视。凡经本院接生者,到产家作产后调理,指导

育婴常识,至婴儿脐带脱落为止。5.产后检查,生后四十日,产母婴儿来本院检查,矫治缺点,此后

令其按期来院诊查,共查四十余人。6.儿童健康检查。四月四日儿童节,本院举行健康比赛,共检

查一百余人。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江津县卫生院尽管成立时间不长,但涉及妇幼卫生工作的孕妇、婴儿、儿

童保健的项目均有开展。其他各县卫生院开展妇幼卫生工作的情况与江津县卫生院相似。但也并

不是每个县卫生院均开展了此项工作,以1944年为例,全省总计88县市局办理妇幼卫生工

作[24]169-170,占全省县市局总数的61.97%(88/142=61.97%)①。为督促各县开展妇幼卫生工作,省

卫生处于1944年7月公布了《战时县卫生工作测验标准细则》,对县院应该开展的妇幼卫生工作内

容、设备配备作出了明确的规定②。《战时县卫生工作测验标准细则》卫生的发布对于各县妇幼卫

生工作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表3反映了战时四川省妇婴卫生工作量的统计情况。

①

②

1944年全川总计142县市局。参见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省抗战时期各类情况统计[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参见:省卫生处.战时县卫生工作测验标准细则[J].卫生通讯,1944(39).



表3 四川省历年妇婴卫生表[24]169

年份 产前检查人数 接生人数 产后检查人数

总计 108406 49095 33141
1940年 4593 1687 1319
1941年 9757 5190 4758
1942年 17921 8508 6421
1943年 29577 11673 7184
1944年 23104 10992 6541
1945年 23454 11045 6918

  1944年四川省各区市妇婴卫生表比上表要细化一些,加入了更多婴儿保健工作统计,显示出

妇幼卫生工作的深度发展(见表4)。
表4 1944年四川省各区市妇婴卫生工作情况表[24]169-170

区市别
办理
县市
局数

产前检查

人数 次数

接生
人数

产后检查

人数 次数

育婴
指导
人数

矫治
缺点
人数

矫治婴
儿疾病
人数

家庭访
视谈话
人数

其他

总计 88 23454 42124 11045 691815148 53724 6541 22578 73286 3148
省辖市 1 7607 13550 3279 626 998 35473 2207 10507 34219 2491
第一区 10 3318 5833 1448 1070 2319 4968 500 586 6011 161
第二区 6 1367 1808 443 317 464 299 172 159 1473 130
第三区 9 3053 6394 1511 844 1834 1476 580 477 7765 10
第四区 6 471 846 217 210 1146 302 195 186 1993 —
第五区 3 823 1630 500 494 616 313 112 133 569 —
第六区 5 365 698 220 375 1036 2444 459 270 2098 20
第七区 5 980 1437 545 406 818 866 224 169 2841 —
第八区 4 338 626 272 282 566 693 110 136 857 —
第九区 5 846 1315 461 416 671 664 309 185 932 120
第十区 7 759 1186 274 402 1071 716 225 201 928 —
第十一区 4 429 962 223 220 677 336 84 42 1405 —
第十二区 6 1062 2016 435 396 1034 236 240 987 3027 142
第十三区 8 1181 2362 733 408 971 3389 615 6220 5037 53
第十四区 3 174 266 79 76 220 103 60 74 118 21
第十五区 4 261 437 184 248 470 443 185 1911 2392 —
第十六区 2 420 758 221 128 237 1273 264 335 1621 —

三

  抗战时期妇幼群体成为享受卫生保健的特殊人群,得到公共卫生实施机构更多的关注和照顾,
这与国家长期的、根本的、全局的利益相一致,体现了民族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妇幼群

体卫生保健的实施具有见效快、投入较少、实施后效果显著、关系民族身体素质长远发展的根本利

益等特点。妇幼卫生工作的主要内容包括孕妇、婴儿及儿童保健三个方面,而最重要的是“推广新

法接生”。新法接生能同时降低产妇和婴儿的死亡率,个人和民族均获益极大。儿童保健与学生卫

生保健相似,以“可说不费任何金钱即可办到”[25]4-5的身体检查为基础,兼行缺点矫治、卫生教育、疫
病预防、疾病治疗优惠等内容。妇幼卫生保健的实施不但使受惠儿童和婴儿一生获益,且增进整个

民族的生命力,可谓功莫大焉。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四川省实施的妇幼卫生事业不但给妇幼群体以“实实在在的医药优惠”,

而且传播了现代意义的妇幼卫生保健观念,其应有的历史价值和意义应该得到肯定。但由于受到

经费短缺、人才缺乏等多种客观历史条件和抗战这一大的政治环境的制约,对于战时妇幼卫生事业

的社会影响和实际成效又不能评价过高。
战时四川省医疗资源和政府投入按人均计算,显得十分可怜。从1939年到1945年,全省每年



人均卫生经费最高不足2元零2分,最低仅为6厘;每十万人拥有的公立机构卫生工作人员数最多

时达4.122人,最少时只有0.332人(见表5)。尽管政府“不仅征求而且用征调办法”来扩大公立卫

生机构的用人来源,但“合格人员太少……无论征求征调,均未能有显著之成绩”[26]128。物价高涨,
医务人员食不果腹,加剧了妇幼卫生事业人才问题解决的难度。

“自抗战以来,物价高涨,平均每7个月物价可以上涨一倍。”[24]75物价上涨成为战时最影响四

川省公共卫生工作的因素之一。省、市县卫生经费虽逐年有所增加,但增加的比例远远赶不上同时

期物价的增长比率。有限的增长往往因物价上涨而抵消,各公立卫生机构均面临严重的经费短缺

问题。四川省临时参议会在审查1943年下半年省政府工作计划(卫生部份)时指出,“甲种卫生院

月支经费六○四二元,乙种四六三○元,丁种二二一四元,以目前物价而论,恐人员生活亦无法维

持,何以推进业务? 何以购置药物?”[26]128广汉县卫生院工作人员王世开也痛陈,“抗战迄今,转瞬四

年,后方物价狂涨至十倍以上,以原有之预算,应付目前一切,令人不寒而栗。年来增购一个痰盂一

双扫帚,均须加以考虑,经济束缚如此,如何敢放手做事”[27]4-5。县卫生院的情况如此,就连位于成

都市的省卫生处直属机关成都市保婴事务所也因经费短缺,导致工作人员对待遇低微、生活不安

定,以及自身命运和前途深感担忧和迷茫:

  一个医师如能自己开业,其每日所得的报酬,较之在政府机关服务,不知要高出若干倍,因

之一般医师多愿自己开业而不愿在政府服务。加之生活高涨,每月所得薪津只能供一个人吃

饭之费,更不用说赡家养口,于是医师更多裹足不前。三个保婴事务所的工作人员,程美玉叶

式钦二位医师,均是由中央派来的人员,其薪津均由中央补助,其他助理工作人员,都与所长有

工作历史关系,才能牺牲一切,来作这项工作。他们之所以能忍苦作这项工作,也有她们的目

的。他们认为保婴是国家的紧要事业,在抗战胜利之后,国家一定会有整个保婴政策,在将来,
这种事业一定会发扬光大的。这是她们忍苦耐劳从事于这种工作的目的。假如生活再不安

定,或再形高涨,甚至所得薪津,连个人也吃不饱饭,则再有伟大的工作目的,也似乎不能维系

工作人员再忍苦耐劳了。[10]6-7

表5 历年人均卫生经费、卫生工作人员覆盖率统计表

年 度 人均卫生经费(单位:元) 卫生工作人员覆盖率(单位:每十万人)

1939年 0.006 0.332
1940年 0.031 1.383
1941年 0.081 2.859
1942年 0.175 3.717
1943年 0.294 3.789
1944年 0.476 3.275
1945年 2.017 4.122

  注:人均卫生经费按照省、市县卫生经费相加之和,除以各年人口数得出;卫生工作人员覆盖率根据各公立卫生机构工作人员总数

除以各年人口数得出;1939年至1943年卫生经费数据来源于卫生处会计室编:《本省卫生事业与经费》,载《卫生通讯》,1943年5月,第
27期,第2-8页;1944年、1945年两年卫生经费数据来源于《四川卫生处工作报告》(卅五年一至八月),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
民113,案卷号:158,第117页。各年人口数据来源于《四川省七年来户口之演变》,参见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省抗战时期各类情况统
计》,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1页。因1945年未作人口统计,故1945年人口数仍按1944年计。

为了更明确战时四川省妇婴卫生工作的人均受益情况,笔者将各项妇婴卫生工作的总计数据

进行了再处理(见表6)。
表6 四川省战时妇婴卫生工作人均受益统计表

战时妇婴卫生工作总计

产前检查 接生人数 产后检查
育龄妇女人数

妇婴卫生人均受益数(单位:每千人)
产前检查 接生人数 产后检查

108406 49095 33141 3630846 29 2.5 9.1

  注:妇婴卫生工作总计数据来源于《四川省抗战时期各类情况统计》,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9页。据1943年四
川省109县市人口年龄分配百分比统计结果(参见《四川省抗战时期各类情况统计》,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0页),妇
女占人口总数的48.20%,其中18-45岁育龄妇女占妇女总数的16.20%。因此笔者表中的育龄妇女人数由历年人口平均数乘以48.
20%,再乘以16.20%得出。



从表6看出,战时四川省妇婴卫生工作的人均受益率是非常低的。一千个育龄妇女中,有29
人接受过产前检查,9.1人接受过产后检查,仅有2.5人接受过新法接生。

再加上处于抗战非常时期,空袭救护、疫病防控被省卫生处视为“本处受命成立于抗战剧烈之

时主要意义”[28]54之所在。妇幼卫生事业等常规工作则不得不为之让路。尤其是日机空袭造成大

量平民伤亡,极大地占用了公共卫生机构的人力、物力、财力,使“平时卫生工作暂告停顿”[25]4-5。正

如省卫生处长陈志潜在全省首届卫生行政技术会议上所指出的,“至于妇婴卫生,当然也可做,不过

还没有到大规模推动的时期”[29]11-13。因此,受到多种客观历史条件和抗战这一大的政治环境的制

约,战时四川省妇幼卫生事业在实践上与政策预期有极大的差距,其覆盖面窄,受众有限,远远不能

满足社会和民众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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